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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（修正） 

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6 年 6 月 25 日颁布 

1998 年 8 月 29 日第一次修订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

订发布 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土地管理，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，

保护、开发土地资源，合理利用土地，切实保护耕地，促进社会

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，根据宪法，制定本法。 

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，即全

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。全民所有，即国家所有土地的

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买卖

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。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。国家

为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。国家

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。但是，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

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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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十分珍惜、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

基本国策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，全面规划，严格管理，

保护、开发土地资源，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。 

第四条 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。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，规定土地用途，将土地分为农用地、建设用地和未利用

地。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，控制建设用地总量，对耕地

实行特殊保护。 

前款所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，包括耕地、

林地、草地、农田水利用地、养殖水面等；建设用地是指建造 建

筑物、构筑物的土地，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、工矿用地、

交通水利设施用地、旅游用地、军事设施用地等；未利用地是指

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。 

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

的用途使用土地。 

第五条 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国土地的管理

和监督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设置及

其职责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确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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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的义

务，并有权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的行为提出检举和控告。 

第七条 在保护和开发土地资源、合理利用土地以及进行有

关的科学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，由人民政府给予奖

励。 

第二章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

第八条 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。 

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，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，

属于农民集体所有；宅基地和自留地、自留山，属于农民集体所

有。 

第九条 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，可以依法确定给

单位或者个人使用。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，有保护、管理和合

理利用土地的义务。 

第十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，

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、管理；已经分别属于村

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，由村内各该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、管理；已经属于乡（镇）农

民集体所有的，由乡（镇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、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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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，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，

核发证书，确认所有权。 

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，由县级人民政

府登记造册，核发证书，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。 

第十二条 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，应当办理土地变登

记手续。 

第十三条 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，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。 

第十四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

包经营，从事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生产。土地承包经营

期限为三十年。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，约定双方的

权利和义务。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

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。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。 

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，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

进行适当调整的，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

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，并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

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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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国有土地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，从事种

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生产。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，可以由

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，从事种植业、林

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生产。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，约

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由承包合同约定。承

包经营土地的单位和个人，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

理利用土地的义务。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

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，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

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，并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批准。 

第十六条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 协

商不成的，由人民政府处理。 

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；个人之间、个

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，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

理。 

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接到处理

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
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，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地利

用现状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990


